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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4年4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

席会议9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2014年度日常交易的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14

年交易预计总金

额

2013

年的总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

货物

电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

公司

6500 6122.24

原煤 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200 156.21

接受劳务 绿化

、

环卫等 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90

向关联方销售

货物

电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

公司

100 79.72

磷肥

、

硫酸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200 178.87

水泥 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 58.04

三、关联方介绍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新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91,063万元

注册号：652900000000237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新福路南406号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火力、水力发电，煤炭的生产及销售，物业管理；热力的生产与销售；

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内陆水域养殖；线路安装；供热及管道设计、维修、调试、安装；房屋租赁；

蒸汽销售；炉灰、炉渣销售。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2、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兴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75,277.54万元

注册号：652900030000529

经济性质：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阿克苏市南大街2号新农大厦16楼

经营范围：原煤的开采、销售，物业服务、土地承包经营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3、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远晨

注册资本：人民币32,100万元

注册号：650000040000232

经济性质：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359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住所：新疆阿拉尔南口镇1号

经营范围：农业种植，牧渔养殖，农产品、畜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及修

理；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棉纺织品的生产、

销售。

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与公司2013年度的关联交易

达到6122.24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1.14%，超过3000万元但未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以上；公司

与其他关联人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且占净资产5%以上。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发生的交易主要是向其购买电力，若公司自

用电有富余的情况下，将富余电力输入其电网并销售给农一师电力公司。

2、 公司与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交易主要是向其购买原煤并接受其提供

的绿化、供暖、环境卫生等服务。

3、公司与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主要是向其销售化工产品。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供电

交易双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参照国家的价格标准，不高于向任何第三人提供相应产品所收取的价格

2014年最高交易金额：6,500万元

2、供煤

交易双方：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按照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阿克苏地区市场的价格标准，不高于向任何

第三人提供相应产品所收取的价格

2014年最高交易金额：1,200万元

3、综合服务

交易双方：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计算价格，不高于向第三者提供相应服务所收取的

费用

2014年最高交易金额：90万元

4、销售产品

交易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阿

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市场价格

2014年最高交易金额分别为100万元、200万元和1000万元。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清洁生产环境的需要，对公司的独立性和财务状

况无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已经发生和正在履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建立在双方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定价

方法遵循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及市场原则，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关联

交易价格公允，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股东

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人情况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与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其提名的监事任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未在其担任任何职务。

2、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未向公司提名董事、监事，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未在其担任任何职务。

3、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未向公司提名

董事、监事；公司监事王永强在其担任董事。

（二）关联交易情况

1、公司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采购和销售电力、向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采购原煤和接受综合服务，交易价格和交易金额按照市场价格和协议执行，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2、公司向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化工产品，按照市场价格结算，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九、备查文件

青松建化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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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证监许可[2012]124号)，公司2012年度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6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210,700,000股，每股发行价为13.53元，共募集资金2,850,771,0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54,458,646.70实际收到缴纳的筹资资金净额合计人民币2,796,312,353.30元， 该募

集资金已于2012年6月全部到位，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2]第113431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012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891,137,500.00元

（含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844,018,500.00元）；（2）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400,000,000.00元。

2013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85,883,600.00元；

（2）流动资金累计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400,000,000.00元；（3）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500,000,000.00元；（3）转入基本户7,155,278.50元，为前期公司增发A股以自有资金垫付

的中介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5,276,345.32元（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877,784.59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2007年5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公司200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2009年

7月29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并经公司200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使

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2012年6月26日，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分别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分行营业部、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阿克苏分行（营业部）、中

信银行乌鲁木齐南湖路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林园 （兵团） 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严格履行了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

元

）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分行

营业部

3014020119024961547 7,123,780.79

活期存款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阿克苏分行

（

营业

部

）

0000020030110019934708 180,623.53

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乌鲁木齐南湖路支行

7501210182100000840 2,876,750.59

活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林园

（

兵团

）

支行

30777601040088888 5,095,190.41

活期存款

合计

15,276,345.3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低于项目需要量， 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

分。同时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切实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以上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截至2012�年6�月20�日止，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共计人民币84,401.85万元。

2012年7月3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款项计人民币 84,401.85�万元。置换金额已经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113522号《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并经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经公司监事会发表同意意见，经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发表保荐意见。

详见2012年7月4日公告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2年7月3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用4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偿还公司的银行贷款，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详见2012年7月4日公告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13年1月9日，公司已将该项资金归还到公

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3年1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40,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并于2013年2月1日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详见2013年1月17日

公告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司已于2014年1月24日将该项资金归还到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3年4月9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再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10,0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详见2013年4月11日公告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审计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该所注册会计师认为：青松建化公

司董事会编制的2013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青松建化公司

募集资金2013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国金证券认为：青松建化2013年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3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9,631.2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588.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7,702.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克州青松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年产

260

万吨孰料

新型干法水泥

（

配套纯

低温余热发电

）

改扩建

项目

95,415.00 95,415.00 95,415.00 70,000.00 -25,415.00 73.36

2013

年

3

月

1554.81

否 否

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年产

300

万吨新型

干法水泥改扩建

（

配套

纯低温余热发电

）

项目

48,484.62 48,484.62 48,484.62 37,812.32 -10,672.30 77.99

2012

年

11

月

2209.51

否 否

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2×7500t/d

孰料新型

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

（

协同处理

2×300t/d

生活

垃圾及配套纯低温余热

发电

）

202,095.27 202,095.27 202,095.27 38,588.36 119,889.79 -82,205.48 59.32

2013

年

7

月

否 否

合计

345,994.89 345,994.89 345,994.89 38,588.36 227,702.11 -118,292.78 3764.3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无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2

年

6

月

20

日止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

项共计计人民币

84,401.85

万元

。

2012

年

7

月

3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款项计人民币

84,401.85

万元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累计金额为

84,401.85

万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2

年

7

月

3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

会议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

用

4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

贷款

，

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到期后将及时

、

足额将该部分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详见

2012

年

7

月

4

日公告的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2013

年

1

月

9

日

，

公司已将该项资金归还到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

2013

年

1

月

16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

的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并于

2013

年

2

月

1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详见

2013

年

1

月

17

日公

告的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司已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将该项资金归还到公

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

2013

年

4

月

9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

的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详见

2013

年

4

月

11

日公告的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

1,527.63

万元

（

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

87.78

万元

），

主要系募投项目尚未建设完成

，

募集资金尚未

完全投入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

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证券代码：600425� � �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2014-017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4月9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补充公司的流动资

金，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贷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12个月期限即将到期，公司已于2014年4月2日将该项

资金归还到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0425� � �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2014-018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4日上午10:30

●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6日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业务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上午10:30点召开，现场会议召开

地点是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4年度财务预算草案》；

5、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审议《关于为伊犁青松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7、审议《关于为阿拉尔青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8、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内容详见2014年4月3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相关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6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4、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上海股票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代表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上海股票账

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不接受电话登记。

委托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登记时间：

2014年4月23日上午9:30-13:30，下午16:00-20:00。

3、登记地点：

新疆阿克苏市林园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芦晓丽

电话：0997-2813793

传真：0997-2813793

邮政编码：843005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一天，与会股东参加会议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一：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样式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3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全权代表本人（本公司）行使表决权，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

如下：（在相应的意见栏内划“√”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4

年度财务预算草案

4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审议

《

2013

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6

审议

《

关于为伊犁青松南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7

审议

《

关于为阿拉尔青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审议

《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若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做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2014年 4�月 日

B2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4月 3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 B26版）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

－

机场集团租用的

Ｔ３

飞行区站坪、停机坪及一跑道滑行道，总造价

１４．８

亿元。 其中

Ｔ３

飞行区站坪建筑面积

１０７．７

万平米，造价

１０．７

亿元；停机坪建筑面积

６．７

万平米，造价

８０００

万元，一跑道

滑行道建筑面积

１９

万平米，造价

３．３

亿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Ｔ３

飞行区站坪、停机坪及一跑道滑行道为公司航空主业生产保障的必要设施，属于功能性设施。 因此，

设施租金定价以成本补偿作为原则，采取现金净现值流入法计算年租金。 成本主要包括：建设投资成本、资

金成本以及相关税费成本。 折现率按照人民银行

３－５

年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

６．４％

和

５

年期以上商业贷款

基准利率

６．５５％

的算术平均数值确定为

６．４７５％

计。 使用年限按

３０

年计算。 按照上述原则计算，年租金为人

民币

１１

，

９５０

万元

／

年。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租赁标的：深圳机场

Ｔ３

飞行区站坪、停机坪及一跑道滑行道，建筑面积

１３３．４

万平米。

（二）租赁价格：年租金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５０

万元。

（三）租赁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租赁期内，

Ｔ３

飞行区站坪、停机坪及一跑道滑行道的维修及相应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五）生效条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

Ｔ３

飞行区站坪、停机坪及一跑道滑行道为公司航空主业生产保障的必要设施，为保证公司业务的正常

运营和发展，公司需要租赁上述设施。

（二）本事项为我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必要成本开支，将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

一定影响。

（三）我公司与机场集团的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七、前期本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３

，

８３９．４

万元；主要

包括：代理结算飞机起降费、支付水电费、土地使用费、代付共建费、航空主业配套设施的租赁费、办公楼租

赁费、广告场地使用费、销售代理公司股权转让金、应急救援设备租赁等。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进行了充分论证测算，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 我们认为：

为支持深圳机场航空主业在

Ｔ３

转场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 避免公司在区域市场中的份额和地位因服

务保障设施不足而出现下滑，公司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赁

Ｔ３

飞行区站坪、停机坪和一跑道滑行

道以增加停机位数量，扩充航班保障能力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

益。

（四）本事项为机场基本保障设施的租赁，机场集团基于支持深圳机场业务长远健康发展考虑，不以营

利为目的，以成本补偿作为定价原则，租金测算的折现率低于目前人民银行中长期贷款基准利率，折现率参

数的确定比较合理，租赁价格能够保证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本事项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

影响。 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本关联交易中，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在本关联交易中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4－024

证券代码：125089� � � �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T3 航站区水蓄冷空调供冷服务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为响应国家节能降耗政策，有效降低深圳机场的用电成本，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投资建设能源中心为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区统一供冷。 通过“水蓄冷”方式充分利用

夜间的闲置能源，为深圳机场新航站区（包括

Ｔ３

航站楼）进行空调供冷。 利用夜间闲置能源，能够降低国家

整体能源负荷，企业利用夜间优惠电价，降低用电成本。为此，本公司

Ｔ３

航站楼和运营管理区作为主要的空

调用冷设施，需要采购机场集团的水蓄冷供冷服务。按照成本补偿原则，本公司按照机场集团承担的供冷服

务成本支付供冷服务费用，年费用为

３７７５

万元

／

年。

（二）本交易事项的交易双方为本公司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机场集团，构成了关联交易；本交易事项是

本公司委托机场集团提供供冷和应急电源的保障服务，属于日常经营性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审议程序

本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进行了表决； 关联董事汪洋先生、

张功平先生、陈金祖先生、秦里钟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陈繁华先生、吴悦娟女士、独立董事王彩章先

生、张建军先生和汪军民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表决，并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一致通

过。

根据关联交易监管政策规定、本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王彩章先生、张建军先生和汪军民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关联交易发

表了专门意见。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市府二办一楼

１０２

—

１１１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汪洋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深字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２１７１１３７

号、深地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２１７１１３７

主营业务范围：客货航空运输及储运仓库业务，航空供油及供油设施、通讯及通讯导航器材；售票大楼

及机场宾馆、餐厅、商场的综合服务及旅游业务；航空机务维修基地及航空器材；经营指定地段的房地产业

务；机场建筑物资及航空器材、保税仓储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教育培训、小件寄存、打字、复印服务；

进出口业务；从事广告业务；非营利性医疗业务；机场及相关主营业务的投资；机场水电运行维护服务；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控股的国有企业，持有本公司

６１．３６％

的股权。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市属大型重点国有企业，负责深圳机场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原名为“深圳机场公

司”，系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深府办［

１９８９

］

３３６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由深圳市财政局及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并由深圳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深投字［

１９９４

］

８０

号文批准， 机场集团更名为 “深圳机场 （集团） 公司”， 并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２９３８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

９４

，

９２４

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为

１５

年。

２００４

年，经深

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经营期限延长至

２０３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止。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经深圳市国资委

［

２００１

］

７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机场集团正式更名为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２１３７７２

万

元，净利润

４３４３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２３９４７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２６３４６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为响应国家节能降耗政策，有效降低深圳机场的用电成本，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投资建设能源中心为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区统一供冷。 通过“水蓄冷”方式充分利用

夜间的闲置能源，为深圳机场新航站区（包括

Ｔ３

航站楼）进行空调供冷。 利用夜间闲置能源，能够降低国家

整体能源负荷，企业利用夜间优惠电价，降低用电成本。为此，由机场集团能源中心为本公司

Ｔ３

航站楼和运

营管理区供冷。 机场集团项目投资约

２．７

亿元，包括

Ａ

、

Ｂ

两套独立的供冷系统。

Ａ

系统主要为

Ｔ３

航站楼、

ＣＩＰ

楼供冷；

Ｂ

系统主要为

ＧＴＣ

、写字楼、酒店、

ＩＴＣ

、公安楼等供冷。本公司所属

Ｔ３

航站楼及

ＩＴＣ

楼供冷面积

为

５９．１５

万平米。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采取成本补偿的定价原则

机场集团投资建设的能源中心为本公司

Ｔ３

航站区和运营管理区提供供冷及应急电源保障服务。 服务

价格依据成本补偿原则。 服务成本主要包括：建设成本、运行成本（未含水电费）、资金成本（折现率

６．５５％

）

以及管理成本，年供冷费用为

３７７５

万元。 按照本公司所属物业用冷面积占总供冷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 依

据成本补偿原则，定价具有市场公允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标的：

Ｔ３

航站楼与运营管理区的空调供冷服务费；

（二）协议价格：

３７７５

万元

／

年；

（三）协议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四）生效条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供冷服务的必要性

为响应国家节能降耗政策，有效降低深圳机场的用电成本，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投资建设能源中心为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区统一供冷。 通过“水蓄冷”方式充分利用

夜间的闲置能源，为深圳机场新航站区（包括

Ｔ３

航站楼）进行空调供冷。 利用夜间闲置能源，能够降低国家

整体能源负荷，企业利用夜间优惠电价，降低用电成本。为此，本公司

Ｔ３

航站楼和运营管理区作为主要的空

调用冷设施，需要采购机场集团的水蓄冷供冷服务。

（二）本交易事项为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成本开支，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

成重大影响。

（三）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在本关联交易中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不存在同业竞

争的情形。

七、前期本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３

，

８３９．４

万元；主要

包括：代理结算飞机起降费、支付水电费、土地使用费、代付共建费、航空主业配套设施的租赁费、办公楼租

赁费、广告场地使用费、销售代理公司股权转让金、应急救援设备租赁等。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进行了充分论证测算，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 我们认为：

机场集团建设能源中心项目符合国家节能降耗的环保政策导向。能源中心通过水蓄冷能够有效利用波

谷电量的闲置能源，同时利用波谷的低电价降低的公司的用电成本。因此，公司使用机场集团的能源中心项

目符合国家环保政策，有利于降低公司的用电成本，减少了公司

Ｔ３

航站楼空调设备投资。 本关联交易具备

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本关联交易定价采取成本补偿原则，成本测算方法具备合理性，符合公允性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本事项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

影响。 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本关联交易中，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在本关联交易中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4－025

证券代码：125089� � � �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T3 飞行区污水处理保障服务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为保证深圳机场场区（包括飞行区和

Ｔ３

航站区）的正常运行，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投资建设了深圳机场的污水排水系统；包括污水提升泵站、雨水和污水管网等

设施设备。 该系统为本公司运营的

Ｔ３

航站楼和飞行区提供污水排水服务。 按照使用付费原则，公司需要分

担相关污水排水系统的成本。污水排水设施及运行的成本包括：设施设备的投资成本、运行维护维修成本及

相关税费成本。 深圳机场东西侧提升泵站全部为

Ｔ３

航站楼的污水排水服务， 本公司承担全部成本费用

６６．４６

万元

／

年；南侧提升泵站和污水、雨水管网为整体场区污水、雨水排放服务，本公司按照

４０％

的比例分摊

成本费用

２３０．５５

万元

／

年。 本公司每年向机场集团支付污水排水设施服务费用合计

２９７．０１

万元。 本期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本交易事项的交易双方为本公司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机场集团，构成了关联交易，本交易事项为

本公司向机场集团支付

Ｔ３

航站区与飞行区污水排放保障服务费用，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审议程序

本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进行了表决； 关联董事汪洋先生、

张功平先生、陈金祖先生、秦里钟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陈繁华先生、吴悦娟女士、独立董事王彩章先

生、张建军先生和汪军民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表决，并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一致通

过。

根据关联交易监管政策规定、本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王彩章先生、张建军先生和汪军民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关联交易发

表了专门意见。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市府二办一楼

１０２

—

１１１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汪 洋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深字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２１７１１３７

号、深地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２１７１１３７

主营业务范围：客货航空运输及储运仓库业务，航空供油及供油设施、通讯及通讯导航器材；售票大楼

及机场宾馆、餐厅、商场的综合服务及旅游业务；航空机务维修基地及航空器材；经营指定地段的房地产业

务；机场建筑物资及航空器材、保税仓储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教育培训、小件寄存、打字、复印服务；

进出口业务；从事广告业务；非营利性医疗业务；机场及相关主营业务的投资；机场水电运行维护服务；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控股的国有企业，持有本公司

６１．３６％

的股权。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市属大型重点国有企业，负责深圳机场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原名为“深圳机场公

司”，系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深府办［

１９８９

］

３３６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由深圳市财政局及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并由深圳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深投字［

１９９４

］

８０

号文批准， 机场集团更名为 “深圳机场 （集团） 公司”， 并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２９３８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

９４

，

９２４

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为

１５

年。

２００４

年，经深

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经营期限延长至

２０３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止。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经深圳市国资委

［

２００１

］

７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机场集团正式更名为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２１３７７２

万

元，净利润

４３４３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２３９４７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２６３４６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

－

机场集团投资建设了深圳机场场区污水排水系统；包括东、南、西三个污水提升泵站、

雨水和污水管网等设施设备，总投资

３３４４．８３

万元，污水、雨水管网总长

２．５７

万米。 机场集团负责污水排水

设施设备及管网的维护保障。按照使用付费原则，公司需要分担相关污水排水系统的成本。污水排水设施及

运行的成本包括：设施设备的投资成本、运行维护维修成本及相关税费成本。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是以成本补偿为原则，主要包括污水、雨水排水设施设备及管网的建设成本、日常维护维修成

本及相关税费成本。 建设成本按设施设备的折旧核算。 成本按照系统服务的对象进行分摊。 深圳机场东西

侧提升泵站全部为

Ｔ３

航站楼的污水排水服务，本公司承担全部成本费用

６６．４６

万元

／

年；南侧提升泵站和污

水、雨水管网为整体场区污水、雨水排放服务，本公司按照

４０％

的比例分摊成本费用

２３０．５５

万元

／

年。本公司

每年向机场集团支付污水排水设施服务费用合计

２９７．０１

万元。

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深圳机场东、南、西三个污水提升泵站和雨水、污水管网系统的排水服务。

（二）交易价格：按照

２９７．０１

万元

／

年预估，结算按实际成本发生金额核算。

（三）协议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四）生效条件：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

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为保证深圳机场场区（包括飞行区和

Ｔ３

航站区）的正常运行，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投资建设了深圳机场的污水排水系统；包括污水提升泵站、雨水和污水管

网等设施设备。 该系统为本公司运营的

Ｔ３

航站楼和飞行区提供污水排水服务。 按照使用付费原则，公司需

要分担相关污水排水系统的成本是必要的，符合市场原则。污水排水设施及运行的成本包括：设施设备的投

资成本、运行维护维修成本及相关税费成本。

（二）本事项为公司日常生产保障所需的成本支出，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影响。

七、前期本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３

，

８３９．４

万元；主要

包括：代理结算飞机起降费、支付水电费、土地使用费、代付共建费、航空主业配套设施的租赁费、办公楼租

赁费、广告场地使用费、销售代理公司股权转让金、应急救援设备租赁等。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 我们认为：

深圳机场

Ｔ３

航站区、飞行区污水处理是保证公司航空主业运行的必要条件。机场集团投资建设了深圳

机场范围内的整体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其中包括为

Ｔ３

航站区和飞行区的污水处理设施设备及管网，并负

责相关设施设备及管网的日常维护。 为此，公司承担为

Ｔ３

航站区和飞行区污水处理保障成本具有合理性。

（四）本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是依据成本补偿原则，包括机场集团设施设备建设成本、日常维保成本以及

相关税费成本。 成本分摊依据污水处理设备设施的实际保障对象为原则，关联交易定家具有公允性。

（五）本事项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

影响。 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本关联交易中，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在本关联交易中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4－026

证券代码：125089� � � �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T3 航站楼供电设施设备运维

保障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为保证

Ｔ３

航站楼的正常供电运行，

Ｔ３

航站楼内配备了

３

个

１０ＫＶ

开闭站、

１２

个变电房及电力监控中

心等供电专业设备。保障这些专业供电设备的运行，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本公司自身不具备相关专业保障

能力，需要进行外委。本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所属的深圳机

场动力分公司（以下简称“动力公司”）是深圳机场专业供电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服务机构，负责深圳机场场区

整体供电设施的运行保障和维护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专业能力。 为此，上述

Ｔ３

航站楼的供电设备运维保

障需要委托机场动力公司负责，其具有技术专业能力和机场场区供电系统的统一管理优势。 运维保障的主

要服务内容包括：供电设施日常运行保障、定期预防性维护、故障性维修、制订应急预案、提供备品备件清单

等技术性支持。 依据成本补偿原则，双方协商确定的维保费用为

４４０．３

万元

／

年（含税价），协议期两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二）本交易事项的交易双方为本公司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机场集团，构成了关联交易，本交易事项为

公司与机场集团签订《

Ｔ３

航站楼供电设施设备运维保障协议》，本关联交易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审议程序

本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进行了表决； 关联董事汪洋先生、

张功平先生、陈金祖先生、秦里钟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陈繁华先生、吴悦娟女士、独立董事王彩章先

生、张建军先生和汪军民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表决，并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一致通

过。

根据关联交易监管政策规定、本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王彩章先生、张建军先生和汪军民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关联交易发

表了专门意见。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市府二办一楼

１０２

—

１１１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汪洋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深字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２１７１１３７

号、深地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２１７１１３７

主营业务范围：客货航空运输及储运仓库业务，航空供油及供油设施、通讯及通讯导航器材；售票大楼

及机场宾馆、餐厅、商场的综合服务及旅游业务；航空机务维修基地及航空器材；经营指定地段的房地产业

务；机场建筑物资及航空器材、保税仓储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教育培训、小件寄存、打字、复印服务；

进出口业务；从事广告业务；非营利性医疗业务；机场及相关主营业务的投资；机场水电运行维护服务；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０％

控股的国有企业，持有本公司

６１．３６％

的股权。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市属大型重点国有企业，负责深圳机场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原名为“深圳机场公

司”，系经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深府办［

１９８９

］

３３６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由深圳市财政局及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并由深圳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深投字［

１９９４

］

８０

号文批准， 机场集团更名为 “深圳机场 （集团） 公司”， 并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２９３８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

９４

，

９２４

万元人民币，经营期限为

１５

年。

２００４

年，经深

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经营期限延长至

２０３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止。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经深圳市国资委

［

２００１

］

７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自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机场集团正式更名为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２１３７７２

万

元，净利润

４３４３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为

２３９４７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２６３４６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Ｔ３

航站楼内

３

个

１０ＫＶ

开闭站、

１２

个变电房及电力监控中心的运维保障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供电设

施日常运行保障、定期预防性维护、故障性维修、制订应急预案、提供备品备件清单等技术性支持。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关联交易定价依据成本补偿原则。服务成本主要包括维保人员的人工成本、生产工具成本、管理成本

（按运行成本的

３％

计算）以及交易税费成本，年费用为

４４０．３

万元

／

年。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标的：

Ｔ３

航站楼内

３

个

１０ＫＶ

开闭站、

１２

个变电房及电力监控中心的运维保障服务。 服务内

容包括：供电设施日常运行保障、定期预防性维护、故障性维修、制订应急预案、提供备品备件清单等技术性

支持。

（二）协议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Ｔ３

航站楼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移交本公司开

展转场运营准备工作，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投入使用。

（三）维保价格：人民币

４４０．３

万元

／

年，按季度支付。

（四）生效条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为保证

Ｔ３

航站楼的正常供电运行，

Ｔ３

航站楼内配备了

３

个

１０ＫＶ

开闭站、

１２

个变电房及电力监

控中心等供电专业设备。保障这些专业供电设备的运行，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本公司自身不具备相关专业

保障能力，需要进行外委。本公司控股股东

－

机场集团所属的动力公司是深圳机场专业供电设施的建设和管

理服务机构，负责深圳机场场区整体供电设施的运行保障和维护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专业能力。 为此，上

述

Ｔ３

航站楼供电设备运维保障需要委托机场动力公司负责， 其具有技术专业能力和机场场区供电系统统

一管理优势。

（二）本交易事项为公司日常生产保障成本支出，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

重大影响。

七、前期本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度，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３

，

８３９．４

万元；主要

包括：代理结算飞机起降费、支付水电费、土地使用费、代付共建费、航空主业配套设施的租赁费、办公楼租

赁费、广告场地使用费、销售代理公司股权转让金、应急救援设备租赁等。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 我们认为：

Ｔ３

航站楼内

３

个

１０ｋＶ

开闭站、

１２

个变电房及电力监控中心是保障

Ｔ３

航站楼正常运行的重要供电设

施设备，运行维护专业性较强。将

Ｔ３

航站楼供电设施设备维保外委专业维保商—机场集团动力分公司有利

于本公司专注主业，提升管理效率。机场集团动力分公司是机场集团下属的专业供电管理服务公司，在深圳

机场区域内具有服务优势，能够集约化利用管理资源，提高管理服务效率和质量。 因此，委托机场集团动力

分公司管理

Ｔ３

航站楼供电设施设备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本关联交易定价采取成本补偿原则，成本测算方法具备合理性，维保单价参考电力行业市场基准

价格，定价政策能够符合公允性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本事项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

影响。 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本关联交易中，本公司与机场集团在本关联交易中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